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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色市林业局 2024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
保护恢复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自治区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中央财

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的通知》（桂整合〔2023〕45号）、
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林业

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的通知》（桂整合〔2024〕10号）、《广

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年中央林业草原转移支付资

金的通知》（桂整合〔2024〕38号），自治区分别于 2023年 12

月 7日、2024年 6月 28日、2024年 12月 31日下达我市 2024

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合计 35097.68万元。

自治区下达我市绩效目标为：

目标 1：完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项目数量 3个。

目标 2：完成林草系统管理的一级古树和名木开展抢救复壮

数量 4株。

目标 3：完成聘请生态护林员 10820人。

目标 4：完成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面积 82.42万亩。

广 西 壮 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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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标 5：完成国有天然商品林林管护面积 10.53万亩。

目标 6：完成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面积 1066.23万亩。

目标 7：完成非国有天然商品林林管护面积 238.87万亩。

（二）市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
根据自治区财政厅、自治区林业局等相关文件，结合我市实

际情况，我市于 2024年 1月 12日、2024年 7月 15日、2024年

12 月 31日分别通过《百色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

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的通知》（百财资环〔2024〕5

号）、《百色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林业草

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的通知》（百财资环〔2024〕25号）、《百

色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林业草原转移支付资金的通

知》（百财资环〔2024〕49号）以及 2024年 8月 1日通过《百

色市林业局关于分解下达 2024年提前批与第二批中央财政林业

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区域绩效目标（不含国有林保护修复补

助）的通知》（百林〔2024〕30号）等文件将资金和目标分解

下达到本级实施单位和各县区。
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1.资金投入情况。

我市 2024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合计投入

35097.68万元，其中中央资金 35097.68万元，占比 100%。从投

入方向看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 675万元，占比 1.92%；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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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补助（古树名木）18万元，占比 0.05%；国

有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 105.27万元，占比 0.3%；国有国家

级公益林补助 824.23万元，占比 2.35%；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

采伐补助 1773.62万元，占比 5.05%；生态护林员补助 10820万

元，占比 30.83%；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补助 17059.69万元，

占比 48.61%；非国有天然商品林管护补助 3821.87万元，占比

10.89%。

2.资金执行情况。

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，2024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

护恢复资金预算执行数为 11406.49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32.5%。

各具体项目及地区的执行情况如表 1、2所示。

表 1 百色市 2024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

预算执行情况表

项 目 预算数（万元） 整合数（万元） 执行数（万元） 执行率（%）

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 675 0 219.78 32.56

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补助

（古树名木）
18 0 2 0

国有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 105.27 0 13.92 13.22

国有国家级公益林补助 824.23 0 306.65 37.2

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补

助
1773.62 0 93.67 5.28

生态护林员 10820 0 10772.44 99.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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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补助 17059.69 0 0 0

非国有天然商品林管护补助 3821.87 0 0 0

合计数 35097.68 0 639.63

从各项目看，生态护林员补助项目执行率最高，达 99.56%；

执行率最低是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补助（古树名木）、非国

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补助、非国有天然商品林管护补助等三个项

目，均为 0%，主要原因一是古树名木项目目标任务虽已完成，

因财政库款不足，无法及时拨付资金；二是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

管护补助、非国有天然商品林管护补助此两项资金于 2024年 12

月 31日下达，导致无法在当年形成支出。从区域看，预算执行

率最高的是市林科所（100%），最低的是右江区（0%），相差

100个百分点，主要原因是右江区项目目标任务虽已完成，因财

政库款不足，无法及时拨付资金，影响资金预算执行进度。

表 2 本级实施单位和各县区 2024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

恢复资金预算执行情况表

单位 预算数（万元） 整合数（万元） 执行数（万元） 执行率（%）

右江区 1780.67 0 0 0

田阳区 2071.93 0 270 13.03

田东县 1840.21 0 752.5 40.89

平果市 2026.92 0 18.45 0.91

德保县 3468.1 0 1100 31.72

靖西市 4410.04 0 1045.92 23.72

那坡县 2651.07 0 1130 42.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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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云县 2383.15 0 760 31.89

乐业县 2694.2 0 1290 47.88

田林县 4510.21 0 1890 41.9

隆林各族自治县 4941.7 0 2182.8 44.17

西林县 1547.4 0 537.25 34.72

百林林场 48.91 0 40.67 83.15

老山林场 102.84 0 54.72 53.21

老山管理局 591.74 0 305.66 51.65

市林科所 3.59 0 3.59 100

邦亮管理局 25 0 24.9 99.6

合计数 35097.68 0 11406.46 32.5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1.资金分配科学性分析。

2024 年我市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主要支持

以下几个方向：（1）集中资金重点支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项目，

改善提升岑王老山、邦亮、金钟山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设

施建设，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。（2）古树和名木抢救

复壮补助用于支持田东县、平果市开展 4株林草系统管理的一级

古树和名木抢救复壮任务。（3）投入国有林保护修复补助（含

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和国有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）用于我

市国有林场、自然保护区等国有单位管护国有林的管护劳务补

助、管护设施设备购建等。（4）投入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

伐补助用于停止国有天然商品林采伐后，保障我市国有林经营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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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单位正常运转、职工基本生活等相关支出。（5）投入生态护

林员补助用于支持我市十个脱贫县（市、区）脱贫人口受聘开展

森林、草原、湿地、沙化土地等资源管护，支付其劳务报酬。（6）

投入非国有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用于全面停止天然商品林

商业性采伐后，发放给林农的非国有天然商品林保护管理和经济

补偿。（7）投入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补助用于发放给林农的非

国有国家级公益林保护管理和经济补偿。

以上所有项目资金使用范围符合《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

护恢复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规定的范围和标准。

2.资金下达及时性分析。

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、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《中

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规定的时限要

求分解下达资金。我市财政局分别于 2023年 12月 7日、2024

年 6月 28日、2024年 12月 31日收到自治区下达的资金文件，

并分别于 2024年 1月 12日、2024年 7月 15日、2024年 12月

31日对上述资金下达到市林业局，均在规定的时限要求之内。

3.拨付合规性分析。

根据各类监督检查情况，我市各级均能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

度有关规定拨付资金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、国家重点野生动

植物保护补助（古树名木）、国有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、国

有国家级公益林补助资金按照国库集中支付要求，支付给相关收

款方账户；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补助、生态护林员补助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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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、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补助、非国有天然商品林管护补助

通过一卡通系统发放。未发现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预算

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的现象。项目资金支付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工

程进度进行支付，履行了规范的请款报批手续，直接从零余额账

户转账，未发现违规支付工程款的现象。

4.资金使用规范性分析。

资金使用管理执行《财政部国家林草局关于修订〈林业草原

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资环〔2024〕159号）

和《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桂林

规〔2023〕7号）规定，严格按项目计划使用资金，资金报账有

完整的审批手续，支付凭证、会计报表等财务资料齐全，未发现

截留、挤占、挪用或擅自调整资金等违规现象。

5.执行准确性分析。

项目资金能够严格按资金使用范围使用，符合《中央财政林

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规定，不存在超范围使

用项目资金情况。

6.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分析。

我市严格按照规定，在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，加强

日常预算执行和绩效监控，要求各县（市、区）通过广西林业财

政财务管理系统每月填报项目实施进度、资金支付进度，并根据

掌握的情况，及时组织开展相关督导、检查活动，有效进行纠偏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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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上看，2024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总

体目标 7个，完成 5个，完成率为 71.43%，基本完成了计划目

标。全年完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项目数量 3个；完成林

草系统管理的一级古树和名木开展抢救复壮数量 4株；完成聘请

生态护林员 12557人；完成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面积 82.4万

亩；完成国有天然商品林林管护面积 5.89万亩；完成非国有国

家级公益林管护面积 1049.86万亩；完成非国有天然商品林林管

护面积 160.79万亩。项目的实施提升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

建设；林草系统管理的古树名木得到了抢救复壮；生态护林员的

选聘和管理以及天然林资源和国家级公益林管护得到了加强；强

化了非国有天然林、公益林生态保护补偿；天然林资源从恢复性

增长进一步向提高质量转变，蓄积量得到持续增长。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数量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指标 1：完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项目数量 3个，实

际完成 3个，完成率 100%。

指标 2：完成林草系统管理的一级古树和名木开展抢救复壮

数量 4株，实际完成 4株，完成率 100%。

指标 3：完成聘请生态护林员 10820人，实际聘用 12557人，

完成率 116%。

指标 4：完成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面积 82.42万亩，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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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 82.4万亩，完成率 99.98%。

指标 5：完成国有天然商品林林管护面积 10.53万亩，实际

完成 5.89万亩，完成率 55.94%。

指标 6：完成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面积 1066.23万亩，

实际完成 1049.86万亩，完成率 98.47%。

指标 7：完成非国有天然商品林林管护面积 238.87万亩，实

际完成 160.79万亩，完成率 67.31%。

（2）质量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指标 1：林草系统管理的一级古树和名木抢救复壮合格率情

况。我市 2024年林草系统管理的一级古树和名木抢救复壮合格

率为 100%，已达≥90%的任务目标。

指标 2：天然乔木林蓄积量增长情况。我市 2023年天然乔

木林蓄积量持续增长。

指标 3：森林资源管护责任落实率情况。我市 2024年森林

资源管护责任落实率为 100%，已达 100%的任务目标。

指标 4：森林保护修复补助兑现率情况。我市 2024年森林

保护修复补助兑现率为 34.49%，与年度目标发生偏离的原因：

项目指标任务虽已完成，但因财政库款不足，无法及时拨付资金，

影响资金预算执行进度。

（3）时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指标 1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。年度

计划完成率≥90%，实际完成率 100%，完成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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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 2：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。年度计划

完成率 100%，实际完成率 98.46%，与年度目标发生偏离的原因：

部分县（区）存在非国有林验收不合格以及纠纷的情况。

（4）成本指标完成情况。

指标 1：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标准 16元/亩，实际补助 16

元/亩，补助标准符合率（100%）。各地均严格按照补助资金每

亩每年 16元的标准发放，没有发生超标准、超范围发放的现象。

指标 2：生态护林员补助标准 10000元/人，实际补助 10000

元/人，补助标准符合率（100%）。各地均严格按照补助资金每

人每年 10000元的标准发放，没有发生超标准、超范围发放的现

象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生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。

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项目的实施，使生态公

益林和天然林得到有效保护，提高了森林覆盖率，减少了水土流

失、净化了空气、调节了气候，促进了自然生态恢复，林分质量

大幅度提高，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。

（2）社会效益指标完成情况。

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项目的实施，加强了林

区及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，增加了就业机会，改善了群众生

活环境，有效减少了森林破坏事件的发生，有助于保护森林生态

安全，提升了林区及自然保护区保护和管理能力，促进林区及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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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保护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。

（3）可持续影响指标完成情况。

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项目是实现林业持续

发展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，增加了就业机会，巩固了脱贫成果，

维护了林区及自然保护区的稳定，保障了经济发展，构建了稳定

的森林生态系统，确保我市林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实现了各项工作服务对象满意度≥95%的年度预期目标，满

意度全部达到 98%。这表明，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相关工作得

到群众认可，项目的实施切实增加了当地就业岗位，使群众收入

增加，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。同时有效减少了森林破坏事件

的发生，对提高当地群众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意识有较大帮助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（一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。

2024年度，我市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实施

项目 7项，已完成 5项，部分完成 2项。部分完成的一是国有天

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项目，目标任务 10.53万亩，完成 5.89万

亩，未完成 4.64万亩。原因是：右江区按 2023年度任务验收 0.05

万亩，其余 0.51万亩未验收。田阳区 0.04万亩属天然商品林灭

失。田东县 0.09万亩国有天然林被群众占用开荒。田林 4万亩

落界错误，群众不愿签订管护合同。二是非国有天然商品林管护

补助项目，目标任务 238.87万亩，完成 160.79万亩，未完成 78.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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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亩。原因是：德保县 52.72万亩、田林县 25.36万亩天然商品

林管护任务因群众认为补助资金偏低，积极性不高，致使乡镇停

伐协议签订等工作推动缓慢，天然林停伐协议签订率低。其他 5

项目标任务虽已完成，但仅有生态护林员 1项目标达到 90%预算

执行率，其余项目资金支出缓慢，主要原因：一是国家级自然保

护区能力提升项目属跨年度实施，按工程进度拨款；二是项目资

金虽已下达，但部分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库款不足，无法及时拨付

资金，影响资金预算执行进度。三是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补

助、非国有天然商品林管护补助两项资金于 2024年 12月 31日

下达，导致无法在当年形成支出。

（二）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
一是对确实不存在的目标任务及时对接上级主管部门核减；

二是高度重视，确保资金及时足额拨付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和

人民政府要督促当地财政部门加大财政资金调度力度，确保资金

及时足额落实到位；二是加强项目管理力度，推进项目建设。对

推进缓慢的项目逐一排查摸底，分析原因，尤其要在实施进度明

显偏慢的项目上下大功夫，保证项目实施各环节顺畅运行；四是

做好各项林业政策宣传工作，加大纠纷调解力度。加派人手，加

大宣传力度，促进林农造林积极性，确保林农及时签订协议，加

快资金兑现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（一）将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整理成报告，报送自治区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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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。

（二）将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整理成报告，在我局网站上向社

会公开，接受群众的监督。公开内容包括转移支付基本情况、绩

效目标实现情况、绩效自评结论等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
百色市林业局

2025年 3月 6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唐玮祥，15177038688）

抄送：市人大财经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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